根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审批程序的有关规定及环保部关于印发《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政府信息公开指南（试行）》及《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通知要求，现将以下报告表的审批决定情况予以公告。

　  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权利告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公告的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审批决定侵犯其合法权益的，可以自公告期限届满之日起六十日内提起行政复议，也可以自公告期限届满之日起六个月内提起行政诉讼。

公众反馈意见的联系方式：    电话：0595-85659731

地址：晋江市政务服务中心生态环境窗口     邮编：362200  

项目一：
泉晋环评〔2024〕表98号

泉州市生态环境局关于晋江市东石镇山兜村2号废弃矿山生态修复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

晋江市东石镇人民政府：

你单位报送的由泉州市蓝天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编制的《晋江市东石镇山兜村2号废弃矿山生态修复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以下简称“报告表”）收悉。经研究，现批复如下：

一、根据本环评内容和结论、泉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泉资规〔2024〕67号）、晋江市自然资源局（晋自然资函〔2024〕439号）意见，项目在严格执行国家、省相关环保法律法规和标准，落实报告表及批复提出的各项环保治理措施，切实有效做好生态保护和污染防治工作的前提下，原则同意晋江市东石镇山兜村2号废弃矿山生态修复项目办理环境影响评价审批手续。项目对东石镇山兜村2号废弃矿山开展生态修复工作，建设地点位于晋江市东石镇山兜村（详见本环评内图斑），具体建设内容、总体布置、施工范围、施工方式和污染防治措施等以报告表核定为准。经批复后的报告表作为你单位对本项目建设和日常环保管理工作的依据。

二、项目建设应重点做好以下工作：

1.应严格按照有关部门批准的生态修复实施方案、时序、施工范围、技术规范等要求等开展生态修复工作。施工期间要采取有效措施减少水土流失，施工结束后应及时撤除临时设施、设备，恢复临时占地生态功能。

合理设置临时用地，减少占地规模及地表开挖。主体工程、临时用地等施工前做好表土剥离存放，工程开挖、剥离的土石方主要用于场内回填等。复绿工程应因地制宜，就近选取乡土植物进行绿化，不得引进外来物种。科学安排施工时序，避开雨季、大风等不利气象条件下进行大范围破土挖填作业，合理布设各项水土保持措施。项目回填的种植土应满足《土壤环境质量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GB36600-2018）第二类用地风险筛选值限值要求。

2.施工期施工废水应经收集隔油沉淀处理回用，不得任意排放；施工人员生活污水依托周边居民点现有污水处理设施处理，不得任意排放。

3.施工期施工场地应采取围挡、喷淋、洒水等有效措施控制施工扬尘，物料运输须配套防尘措施。施工扬尘排放执行《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表2中无组织排放限值要求。

4.项目应合理安排施工时间，采用先进施工技术和低噪声设备等控制施工噪声，施工噪声执行《建筑施工场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523-2011）的有关规定。

5.施工现场的建筑垃圾应定点堆放，及时清理、妥善处置。

三、项目应严格按照本环评内容建设，若建设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采用的生产工艺或者防治污染、防止生态破坏的措施发生重大变动的，建设单位应当及时重新报批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

四、项目应严格落实本环评中提出的各项环保对策措施和我局批复的要求，严格执行“三同时”制度，切实投入资金，做好各项污染防治工作，污染物达标排放。建设项目竣工后，建设单位应按规定完成建设项目竣工环保验收。

请泉州市晋江生态环境保护综合执法大队东石中队加强项目的环境保护措施、环境风险防范措施的落实情况及日常环境保护监督管理工作。

泉州市生态环境局 

2024年11月11日

（此件主动公开）
抄送：泉州市生态环境局，晋江市发改局、自然资源局、林业园林局，本局监测综合股、水与海洋环境股、大气环境股、泉州市晋江生态环境保护综合执法大队、泉州市晋江环境监测站、泉州市晋江生态环境保护综合执法大队东石中队，泉州市蓝天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泉州市晋江生态环境局                  2024年11月11日印发
项目二：
泉晋环评〔2024〕表99号

泉州市生态环境局关于晋江市永和镇巴厝村东、内厝村西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项目

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

晋江市永和镇人民政府：

你单位报送的由厦门大学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编制的《晋江市永和镇巴厝村东、内厝村西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以下简称报告表）及申请审批的报告收悉。经研究，现批复如下：

一、根据本环评内容和结论、晋江市发展和改革局（晋发改审〔2024〕105号）意见，项目在落实报告表提出的各项环保治理措施的前提下，原则同意晋江市永和镇巴厝村东、内厝村西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项目办理环境影响评价审批手续。项目建设地点位于晋江市永和镇巴厝村东和内厝村西，对16处历史遗留矿山进行生态修复整治，工程建设内容、工程总体布置等以报告表核定为准。经批复后的报告表作为你单位本项目建设和日常环保管理工作的依据。

二、项目建设应重点做好以下工作：

1.应严格按照有关部门批准的生态修复实施方案、时序、作业范围、技术规范等要求开展生态修复工作。施工期间应采取有效措施减少水土流失，施工完成后应及时恢复临时占地生态功能。

合理设置临时用地，减少占地规模及地表开挖。主体工程、临时用地等施工前做好表土剥离存放，工程开挖、剥离的土石方主要用于场内回填等。复绿工程应因地制宜，就近选取乡土植物进行绿化，不得引进外来物种。科学安排施工时序，避免在雨季、大风等不利气象条件下进行破土挖填作业，合理布设各项水土保持措施。项目回填的种植土应满足《土壤环境质量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GB36600-2018）第二类用地风险筛选值限值要求。

2.施工期现场产生的施工废水须经收集池沉淀隔油处理后回用，不得随意排放；施工人员生活污水应依托周边居民点现有污水处理设施处理，不得随意排放。

3.施工期施工场地应采取围挡、喷淋、洒水等措施控制施工扬尘，物料运输须采取有效防尘措施。施工扬尘排放执行《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中无组织排放限值要求。

4.项目应合理安排施工时间，并采取有效消声减振措施，施工噪声执行《建筑施工场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523-2011）的有关规定。
5.施工现场的建筑垃圾应定点堆放、及时清理、妥善处置，不得对周边环境造成二次污染或破坏。

三、项目应严格按照本环评内容进行施工建设。若建设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或者污染防治措施发生重大变动的，建设单位应当重新报批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

四、项目应严格落实本环评中提出的各项环保对策措施和我局的批复要求，严格执行环境保护“三同时”制度，做好各项污染防治工作，确保污染物达标排放。建设项目竣工后，建设单位应按规定完成建设项目竣工环保验收。

请泉州市晋江生态环境保护综合执法大队永和中队加强项目建设的环境保护监督管理工作。

 泉州市生态环境局 

2024年11月12日

（此件主动公开）
抄送：泉州市生态环境局，晋江市发改局、自然资源局、林业园林局，本局监测综合股、水与海洋环境股、大气环境股、泉州市晋江生态环境保护综合执法大队、泉州市晋江环境监测站、泉州市晋江生态环境保护综合执法大队永和中队，厦门大学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泉州市晋江生态环境局                  2024年11月12日印发
项目三：
泉晋环评〔2024〕表100号

泉州市生态环境局关于晋江市鸿锋包装用品有限公司年产塑料包装膜（≧0.025毫米）

600吨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

晋江市鸿锋包装用品有限公司：
你单位报送的由福建海洋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编制的《晋江市鸿锋包装用品有限公司年产塑料包装膜（≧0.025毫米）600吨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以下简称报告表）收悉。经研究，现批复如下：
一、根据本环评内容和结论、晋江市发展和改革局（闽发改备[2024]C051882号）意见，项目在落实报告表提出的各项环保治理措施的前提下，原则同意晋江市鸿锋包装用品有限公司年产塑料包装膜（≧0.025毫米）600吨项目办理环境影响评价审批手续。项目建设地点位于晋江市永和镇山前村西区526号，租用蔡天亮闲置厂房1楼（闽（2019）晋江市不动产权第0051050号），工程建设内容、工程总体布置等以报告表核定为准。经批复后的报告表作为你单位本项目建设和日常环保管理工作的依据。
二、项目建设应重点做好以下工作：
1.固体废物和生活垃圾应分类收集，充分综合利用，及时妥善处置，不得任意排放。危险废物、原料空桶等贮存须符合《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18597-2023）要求，并依法按相关要求转运及处置。一般固废贮存应执行《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和填埋污染控制标准》（GB18599-2020）要求。
2.项目须做好雨污分流、污水入管、明沟明管、全程可视等相关工作。项目生活污水必须处理达到《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表4的三级标准、《污水排入城镇下水道水质标准》（GB/T31962-2015）表1中B等级及晋江市南港污水处理厂进水水质要求后排入晋江市南港污水处理厂处理。
3.项目应落实废气治理措施，加强职工劳动防护措施并做好生产车间的密闭工作。项目的排气筒应规范设置，外排有机废气、恶臭污染物必须收集并经环保设施处理到《印刷行业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标准》（DB35/1784-2018）表1标准限值、《印刷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41616-2022）表1标准限值、《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14554-93）表2标准要求后通过20米高排气筒排放。无组织废气排放执行《印刷行业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标准》（DB35/1784-2018）、《印刷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41616-2022）、《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14554-93）相关要求。
4.项目新增VOCs排放量为1.9437吨/年。项目VOCs排放量倍量削减替代来源于晋江市减排项目。
5.项目应采取有效消声减振措施，厂界噪声排放执行《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的2类标准。
6.项目应设置专门的化学品仓库和危废暂存间，生产及原辅材料贮存应符合安全生产和环境风险防范要求，化学品及危险废物贮存区应做好防腐防渗并设置围堰。
三、项目环境防护距离范围为生产车间外延50米范围内区域，在该环境防护距离内不得设置居民区、学校、医院等环境保护目标，你公司应配合晋江市自然资源局、永和镇人民政府等部门做好防护距离范围内的管理和防范工作。
四、项目应严格按照本环评内容建设经营，生产工艺应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生产过程应使用清洁能源，不得擅设燃煤、油锅炉。若建设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采用的生产工艺或者防治污染、防止生态破坏的措施发生重大变动的，建设单位应当重新报批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
五、项目应严格落实本环评中提出的各项环保对策措施和我局批复的要求，严格执行“三同时”制度，切实投入资金，做好各项污染防治工作，污染物达标排放。污染防治措施未落实到位之前不得投入生产。建设项目竣工后，建设单位应按规定完成建设项目竣工环保验收。
六、如今后规划要求该项目搬迁，应服从规划要求，及时迁往适合的功能区内建设经营。
请泉州市晋江生态环境保护综合执法大队永和中队加强项目的环境保护措施、环境风险防范措施的落实情况及日常环境保护监督管理工作。
泉州市生态环境局 

2024年11月12日 
（此件主动公开）
抄送：泉州市生态环境局，晋江市发改局、自然资源局、水利局，永和镇人民政府，本局法规督察与监测综合股、水与海洋生态环境股、大气环境股、自然生态与土壤环境股、泉州市晋江生态环境保护综合执法大队、泉州市晋江环境监测站、泉州市晋江生态环境保护综合执法大队永和中队，福建海洋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

泉州市晋江生态环境局                  2024年11月12日印发
项目四：
泉晋环评〔2024〕表101号

泉州市生态环境局关于晋江市华联印铁制罐有限公司年产5000吨瓶盖项目环境影响

报告表的批复

晋江市华联印铁制罐有限公司：

你公司报送的由泉州市华大环境保护研究院有限公司编制的《晋江市华联印铁制罐有限公司年产5000吨瓶盖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以下简称“报告表”）收悉。经研究，现批复如下：

一、根据本环评内容和结论、晋江市发展和改革局意见（闽发改备[2024]C052439号）、晋江市自然资源局（闽（2021）晋江市不动产权第0070965号）意见，项目在落实报告表提出的各项环保治理措施的前提下，原则同意晋江市华联印铁制罐有限公司年产5000吨瓶盖项目办理环境影响评价审批手续。项目建设地点位于晋江市安海镇创兴路8号，工程建设内容、工程总体布置等以报告表核定为准。经批复后的报告表作为你公司本项目建设和日常环保管理工作的依据。

二、项目建设应重点做好以下工作：

1.固体废物和生活垃圾应分类收集，充分综合利用，及时妥善处置，不得任意排放。溶剂型胶黏剂的废包装桶参照《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18597-2023）要求规范贮存，并交由原生产厂商用于其原始用途。一般固废贮存应执行《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和填埋污染控制标准》（GB18599-2020）要求。

2.项目应落实废气治理措施，加强职工劳动防护措施并做好生产车间的密闭工作。项目应设置符合要求的排气筒，有机废气经收集通过现有RTO焚烧净化后，经30米高排气筒排放；其中，项目外排废气中主要污染物执行《印刷行业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标准》（DB35/1784-2018）表1、《印刷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41616-2022）表1和《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表2中二级的排放限值要求。厂界无组织排放有机废气执行《工业涂装工序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标准》（DB35 1783-2018）表4排放限值要求，厂区内非甲烷总烃无组织排放监控点浓度执行《工业涂装工序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标准》（DB35 1783-2018）表3和《挥发性有机物无组织排放控制标准》（GB37822-2019）附录A要求。
3.项目VOCs排放量为0.169吨/年。项目VOCs排放量倍量削减替代来源于晋江市减排项目。

4.项目应采取有效消声减振措施，厂界噪声排放执行《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的3类标准。

5.项目生产及原辅材料贮存应符合安全生产和环境风险防范要求，危险废物贮存区应做好防腐防渗并设置围堰。

三、项目环境防护距离范围为制盖生产车间外延100米范围内区域，在该环境防护距离内不得设置居民区、学校、医院等环境保护目标，你公司应配合晋江市自然资源局、安海镇人民政府等部门做好防护距离范围内的管理和防范工作。

四、项目应严格按照本环评内容建设经营，生产工艺应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生产过程应使用清洁能源，不得擅设燃煤、油锅炉。若建设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采用的生产工艺或者防治污染、防止生态破坏的措施发生重大变动的，建设单位应当重新报批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

五、项目应严格落实本环评中提出的各项环保对策措施和我局批复的要求，严格执行“三同时”制度，切实投入资金，做好各项污染防治工作，污染物达标排放。污染防治措施未落实到位之前不得投入生产。建设项目竣工后，建设单位应按规定完成建设项目竣工环保验收。

六、如今后规划要求该项目搬迁，应服从规划要求，及时迁往适合的功能区内建设经营。

请泉州市晋江生态环境保护综合执法大队安海中队加强项目的环境保护措施、环境风险防范措施的落实情况及日常环境保护监督管理工作。
泉州市生态环境局 

2024年11月13日

  （此件主动公开）

抄送：泉州市生态环境局，晋江市发改局、自然资源局、水利局，安海镇人民政府，本局法规督察与监测综合股、水与海洋生态环境股、大气环境股、自然生态与土壤环境股、泉州市晋江生态环境保护综合执法大队、泉州市晋江环境监测站、泉州市晋江生态环境保护综合执法大队安海中队，泉州市华大环境保护研究院有限公司。

泉州市晋江生态环境局                  2024年11月13日印发
项目五：
泉晋环评〔2024〕表102号

泉州市生态环境局关于晋江市金井镇“三区

两线”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项目

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

晋江市金井镇人民政府：

你单位报送的由睿柯环境工程有限公司编制的《晋江市金井镇“三区两线”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以下简称“报告表”）收悉。经研究，现批复如下：

一、根据本环评内容和结论、泉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泉资规〔2024〕53号）、晋江市自然资源局（晋自然资函〔2024〕420号）意见，项目在严格执行国家、省相关环保法律法规和标准，落实报告表及批复提出的各项环保治理措施，切实有效做好生态保护和污染防治工作的前提下，原则同意晋江市金井镇“三区两线”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项目办理环境影响评价审批手续。项目对金井镇3处历史遗留矿山开展生态修复工作，建设地点位于晋江市金井镇（详见本环评内图斑），具体建设内容、总体布置、施工范围、施工方式和污染防治措施等以报告表核定为准。经批复后的报告表作为你单位对本项目建设和日常环保管理工作的依据。

二、项目建设应重点做好以下工作：

1.应严格按照有关部门批准的生态修复实施方案、时序、施工范围、技术规范等要求等开展生态修复工作。施工期间要采取有效措施减少水土流失，施工结束后应及时撤除临时设施、设备，恢复临时占地生态功能。

合理设置临时用地，减少占地规模及地表开挖。主体工程、临时用地等施工前做好表土剥离存放，工程开挖、剥离的土石方主要用于场内回填等。复绿工程应因地制宜，就近选取乡土植物进行绿化，不得引进外来物种。科学安排施工时序，避开雨季、大风等不利气象条件下进行大范围破土挖填作业，合理布设各项水土保持措施。项目回填的种植土应满足《土壤环境质量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GB36600-2018）第二类用地风险筛选值限值要求。

2.施工期施工废水应经收集隔油沉淀处理回用，不得任意排放；施工人员生活污水依托周边居民点现有污水处理设施处理，不得任意排放。

3.施工期施工场地应采取围挡、喷淋、洒水等有效措施控制施工扬尘，物料运输须配套防尘措施。施工扬尘排放执行《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表2中无组织排放限值要求。

4.项目应合理安排施工时间，采用先进施工技术和低噪声设备等控制施工噪声，施工噪声执行《建筑施工场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523-2011）的有关规定。

5.施工现场的建筑垃圾应定点堆放，及时清理、妥善处置。

三、项目应严格按照本环评内容建设，不得擅自对永久基本农田施工建设。若建设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采用的生产工艺或者防治污染、防止生态破坏的措施发生重大变动的，建设单位应当及时重新报批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

四、项目应严格落实本环评中提出的各项环保对策措施和我局批复的要求，严格执行“三同时”制度，切实投入资金，做好各项污染防治工作，污染物达标排放。建设项目竣工后，建设单位应按规定完成建设项目竣工环保验收。

请泉州市晋江生态环境保护综合执法大队金井中队加强项目的环境保护措施、环境风险防范措施的落实情况及日常环境保护监督管理工作。

泉州市生态环境局 

2024年11月14日

（此件主动公开）
抄送：泉州市生态环境局，晋江市发改局、自然资源局、林业园林局，本局监测综合股、水与海洋环境股、大气环境股、泉州市晋江生态环境保护综合执法大队、泉州市晋江环境监测站、泉州市晋江生态环境保护综合执法大队金井中队，睿柯环境工程有限公司。

泉州市晋江生态环境局                  2024年11月14日印发
项目六：
泉晋环评〔2024〕表104号

泉州市生态环境局关于晋江市安海恒泰制革有限公司皮革后整饰绿色技改项目

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

晋江市安海恒泰制革有限公司：
你单位报送的由厦门大学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编制的《晋江市安海恒泰制革有限公司皮革后整饰绿色技改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以下简称报告表）收悉。经研究，现批复如下：
一、根据本环评内容和结论、晋江市工业和信息局（闽工信备[2024]C050111号）意见，项目在落实报告表提出的各项环保治理措施的前提下，原则同意晋江市安海恒泰制革有限公司皮革后整饰绿色技改项目办理环境影响评价审批手续。项目建设地点位于晋江市经济开发区安东园（闽（2021）晋江市不动产权第0064289号），工程建设内容、工程总体布置等以报告表核定为准。经批复后的报告表作为你单位本项目建设和日常环保管理工作的依据。
二、项目建设应重点做好以下工作：
1.固体废物和生活垃圾应分类收集，充分综合利用，及时妥善处置，不得任意排放。废活性炭、化学品包装物等危险废物贮存须符合《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18597-2023）要求，并依法按相关要求转运及处置。一般固废贮存应执行《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和填埋污染控制标准》（GB18599-2020）要求。
2.项目须做好雨污分流、污水入管、污水回用及排放管道明沟明管、全程可视等相关工作。项目废气喷淋设施排水和设备清洗废水经公司现有污水处理站处理后回用，不得外排。技改完成后厂区外排生产废水必须处理达到《制革和毛皮加工工业水污染物排放标准》（GB30286-2013）表2间接排放限值、《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表4的三级标准、《污水排入城镇下水道水质标准》（GB/T31962-2015）表1中B等级及晋江泉荣远东污水处理厂进水水质要求后排入晋江泉荣远东污水处理厂处理。
3.项目应落实废气治理措施，加强职工劳动防护措施并做好有机废气产生区域及废水处理设施的密闭工作。项目应设置符合要求的排气筒，外排有机废气必须收集并经环保设施分别处理达到《工业涂装工序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标准》（DB35/1783-
2018）表1“涉涂装工序的其他行业”排放限值要求后通过29米高排气筒排放。无组织排放废气执行《工业涂装工序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标准》（DB35/1783-2018）、《挥发性有机物无组织排放控制标准》（GB37822-2019）相关要求。
4.项目VOCs排放量为3.2885吨/年。项目VOCs排放量倍量削减替代来源于晋江市减排项目。
5.项目应采取有效消声减振措施，厂界噪声排放执行《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的3类标准。
6.项目应设置专门的化学品仓库和危废暂存间，生产及原辅材料贮存应符合安全生产和环境风险防范要求。化学品及危险废物贮存区应做好防腐防渗并设置围堰。项目应建立健全的环境风险管理机构和规章制度，与原项目共用污水处理设施、事故应急池、应急设施等工程应修编、完善切实可行的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并按规范配置足够的环境风险防范措施和环境应急物质装备。
三、项目环境防护距离范围为厂房外延500米范围内区域（执行技改前防护距离），在该环境防护距离内不得设置居民区、学校、医院等环境保护目标，你公司应配合晋江市自然资源局、经济开发区管委会等部门做好防护距离范围内的管理和防范工作。
四、项目应严格按照本环评内容建设经营，生产工艺应符合国家产业政策。若建设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采用的生产工艺或者防治污染、防止生态破坏的措施发生重大变动的，建设单位应当重新报批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
五、项目应严格落实本环评中提出的各项环保对策措施和我局批复的要求，严格执行“三同时”制度，切实投入资金，做好各项污染防治工作，污染物达标排放。污染防治措施未落实到位之前不得投入生产。建设项目竣工后，建设单位应按规定完成建设项目竣工环保验收。
六、本环评及批复与原已批复的《晋江市安海恒泰制革有限公司技改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环评编号：泉环评函〔2015〕书12号）一同作为你公司运营和管理的依据。
七、如今后规划要求该项目搬迁，应服从规划要求，及时迁往适合的功能区内建设经营。
请泉州市晋江生态环境保护综合执法大队直属二中队加强项目的环境保护措施、环境风险防范措施的落实情况及日常环境保护监督管理工作。
泉州市生态环境局 

2024年11月15日 
（此件主动公开）
抄送：泉州市生态环境局，晋江市工信局、自然资源局、水利局，经济开发区管委会，本局法规督察与监测综合股、水与海洋生态环境股、大气环境股、自然生态与土壤环境股、泉州市晋江生态环境保护综合执法大队、泉州市晋江环境监测站、泉州市晋江生态环境保护综合执法大队直属二中队，厦门大学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泉州市晋江生态环境局                  2024年11月15日印发
项目七：
泉晋环评〔2024〕表105号

泉州市生态环境局关于泉州市鑫吉科技

有限责任公司年产鞋底300万双项目

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

泉州市鑫吉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你单位报送的由泉州市新绿色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编制的《泉州市鑫吉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年产鞋底300万双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以下简称报告表）收悉。经研究，现批复如下：

一、根据本环评内容和结论、晋江市发展和改革局（闽发改备[2024]C050472号）意见，项目在落实报告表提出的各项环保治理措施的前提下，原则同意泉州市鑫吉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年产鞋底300万双项目办理环境影响评价审批手续。项目建设地点位于晋江市西滨镇晋新中路96号，租赁泉州益发纺织有限公司（闽（2021）晋江市不动产权第0015061号）1号楼4楼闲置厂房，工程建设内容、工程总体布置等以报告表核定为准。经批复后的报告表作为你单位本项目建设和日常环保管理工作的依据。

二、项目建设应重点做好以下工作：

1.固体废物和生活垃圾应分类收集，充分综合利用，及时妥善处置，不得任意排放。危险废物、原料空桶等贮存须符合《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18597-2023）要求，并依法按相关要求转运及处置。一般固废贮存应执行《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和填埋污染控制标准》（GB18599-2020）要求。

2.项目须做好雨污分流、污水入管、污水回用及排放管道明沟明管、全程可视等相关工作。喷漆柜及漆雾喷淋塔循环水应定期更换，不得外排，漆雾洗涤废液作为危险废物应委托有资质的危废处置单位处置。项目生活污水等必须处理达到《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表4的三级标准、《污水排入城镇下水道水质标准》（GB/T31962-2015）表1中B等级及晋江市南港污水处理厂进水水质要求后排入晋江市南港污水处理厂处理。

3.项目应落实废气治理措施，加强职工劳动防护措施并做好生产车间的密闭工作。项目应设置符合要求的排气筒，外排颗粒物、有机废气必须分别收集并经环保设施分别处理达到《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表2二级标准、《工业涂装工序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标准》（DB35/1783-2018）表1“涉涂装工序的其他行业”排放限值要求后通过20米高排气筒排放。无组织排放废气执行《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工业涂装工序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标准》（DB35/1783-2018）、《挥发性有机物无组织排放控制标准》（GB37822-2019）相关要求。
4.项目VOCs排放量为2.484吨/年。项目VOCs排放量倍量削减替代来源于晋江市减排项目。

5.项目应采取有效消声减振措施，厂界噪声排放执行《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的2类标准。

6.项目应设置专门的化学品仓库和危废暂存间，生产及原辅材料贮存应符合安全生产和环境风险防范要求，化学品及危险废物贮存区应做好防腐防渗并设置围堰。

三、项目环境防护距离范围为生产车间外延100米范围内区域，在该环境防护距离内不得设置居民区、学校、医院等环境保护目标，你公司应配合晋江市自然资源局、西滨镇人民政府等部门做好防护距离范围内的管理和防范工作。

四、项目应严格按照本环评内容建设经营，生产工艺应符合国家产业政策。若建设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采用的生产工艺或者防治污染、防止生态破坏的措施发生重大变动的，建设单位应当重新报批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

五、项目应严格落实本环评中提出的各项环保对策措施和我局批复的要求，严格执行“三同时”制度，切实投入资金，做好各项污染防治工作，污染物达标排放。污染防治措施未落实到位之前不得投入生产。建设项目竣工后，建设单位应按规定完成建设项目竣工环保验收。

六、如今后规划要求该项目搬迁，应服从规划要求，及时迁往适合的功能区内建设经营。

请泉州市晋江生态环境保护综合执法大队陈埭中队加强项目的环境保护措施、环境风险防范措施的落实情况及日常环境保护监督管理工作。
泉州市生态环境局 

2024年11月15日 
（此件主动公开）
抄送：泉州市生态环境局，晋江市发改局、自然资源局、水利局，西滨镇人民政府，本局法规督察与监测综合股、水与海洋生态环境股、大气环境股、自然生态与土壤环境股、泉州市晋江生态环境保护综合执法大队、泉州市晋江环境监测站、泉州市晋江生态环境保护综合执法大队陈埭中队，泉州市新绿色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泉州市晋江生态环境局                  2024年11月15日印发





















